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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网站管
理的通知》（下简称《通知》），着
力对本省现有政府网站进行清
理整合。《通知》规定，省市政府
部门可根据需要开设部门网站，
原则上一个单位最多开设一个
网站；县级政府部门和乡镇（街
道）原则上不开设政府网站，通
过县级政府门户网站开展政务
公开，提供政务服务。一个单位
已开设多个网站、县级政府部门
和乡镇（街道）已开设网站的，
2017年底前完成内容整合迁移、

关停下线。
乍看起来，这种一刀切式的

“关停并转”似乎太过生硬，但
是，仔细打量一下政府网站的

“时弊”，就不难发现，看似生硬
的“一刀切”恰恰搔到了政府网
站治理的痒处。

互联网时代，政府“上网”乃
大势所趋——— 作为公开政务信
息的窗口、开展政务服务的桥
梁，政府网站具有重要的存在价
值。也正因如此，在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财力之后，各级各类政
府网站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为
政府工作带来了不少新气象。不
过，随着政府上网工程的推进，
一些问题也陆续凸显出来。

比如，重形式轻内容。一些

政府网站徒有一个华丽的外表，
网上内容却缺少应有的“生机”，
信息更新若有若无，网上互动有
名无实，逐渐沦为群众眼里的

“僵尸网站”，严重损害了政府应
有的公信力。

比如，监管力度不足。这些
年，国家层面曾出台过《关于加
强政府网站信息内容建设的意
见》等文件，对“僵尸网站”之类

“不合格政府网站”进行治理，但
是，由于这些网站多“潜伏”于各
地基层，监管压力传导不够充分
与持久，结果往往是，风头之时
想法应付，风头过后一切照旧。

比如，各自为政拒绝共享。
推行政务信息公开化早已成为
一项基本国策。在“以公开为常

态、不公开为例外”的今天，在一
些地方已着手政务信息“上云”
的当下，一些政府网站却以信息
安全等为借口，拒绝充分公开政
务信息，不仅对群众搞信息封
锁，而且在与其他部门的协作
中，也多有保留，从而成为事实
上的“信息孤岛”。

诸如此类的问题主要出在
“基层网站”——— 县级政府部门
网站与乡镇政府网站。之所以如
此，主要原因至少包括如下两
点：其一，人力、物力、财力有限，
虽为了面子或“完成任务”建了
政府网站，但置身于琐碎繁杂的
日常工作之中的基层工作人员
根本无力做好这个网站。其二，
基层处在各类矛盾的最前端，是

各类“事故”多发地带，出于种种
考量，一些基层政府可能不愿在
网上公开有关信息，不愿意在网
上开展政府服务。

有鉴于此，与其费劲地督促
“基层网站”提升办网水准，不如
大刀阔斧地进行一次一刀切式
的“关停并转”。这样不仅可以避
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节省下大
量的人财物，让基层人员集中精
力处理琐碎的基层工作，而且，
将原本赋予“基层网站”的职能
提升到县级政府门户网站，开展
政务公开、提供政务服务会更有
保障。

在这种意义上，浙江省的做
法是一次及时而强有力的“减
法”，值得各地借鉴。

政府网站治理需要“关停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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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立法体现以人为本理念

□吴学安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次会议日前表决通过了公
共图书馆法。在随后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针对有记者提出的群
众对公共图书馆的满意度仍不
高,该如何提高公共图书馆的服
务效能的问题，文化部公共文化
司司长张永新表示，将加强公共
图书馆的数字服务设施、流动服
务设施和自助服务设施建设,努
力扩大图书馆服务网络的覆盖
面。

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
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
书馆法》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
构建了图书馆事业发展基本制
度；二是在促进政府主导和社会
参与的有机结合上迈出重要步
伐；三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以人民为中心和加强数字
化、网络化建设等发展方向和原
则，鲜明体现了现代图书馆建设
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公
共图书馆在事业规模、服务质
量、管理水平和现代科学技术应
用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然
而，对已经具备相当基础与规模
且迅速发展的公共图书馆事业，

中国一直没有一部与之同步的
规范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与服
务准则、保障公共图书馆科学发
展的基本法律。自1850年英国颁
布第一部图书馆法以来，世界上
已有60多个国家先后颁布了250
多部图书馆法律法规。

由于一直缺乏基本法律的
指导和规范,公共图书馆事业的
管理停留在主要依靠政策、依靠
行政手段的阶段，难以确保公共
图书馆事业健康发展。一方面，
因为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国内
公共图书馆一直处在无序规划、
建设和缺乏科学管理的状态。有
些新规划的图书馆甚至建在郊
外，远离人口密集区。更有甚者，

一些地方公共图书馆长达数年
缺位待建。另一方面，在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中，由于缺乏法律保
障，国内大部分地区没有关于
图书馆的规划。随着城镇化的
快速推进，公共图书馆原址被
置换成商业建筑开发的做法较
为普遍。有些地方还存在着随
意拆迁拆借、侵占挪用图书馆
舍的现象，图书呈缴工作也难
以正常进行。因此，有必要制定

《公共图书馆法》，以切实推进
书香社会建设。通过发展公共
图书馆事业，构建覆盖城乡的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保障公
民终身学习与公平获取信息的
权利。

《公共图书馆法》立法，在遵
循文化发展规律基础上，着力体
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一方面，
立法不仅明确了政府对整个公
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要承担的主
体责任，明确了包括各图书馆
在内的事业单位应有的骨干地
位，同时还明确读者对公共图
书馆发展应享有的权利。另一
方面，读者亦被要求承担图书
馆发展的部分义务 ,鼓励社会
组织及个人以捐赠方式支持公
共图书馆建设,倡导高校、企事
业单位的图书馆面向社会公众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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